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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凝聚學生向心力，解決

與協調本系學生事務，特設學生事務委員會 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不得少於三人，由系主任擇聘專任(案)教師為召集人及

委員，任期一年。 本委員會成立後若有委員出缺時，得由系主任擇聘合

適委員加入，任期至原委員會任期期滿。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工作如下：  

一、協助辦理迎新。  

二、協助導師處理學生生活事務。  

三、學生選課及學分認定諮詢、指導。 

四、其他有關本系學生事務事宜。  

第四條 本委員會開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

意行之。 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，，須送至系辦留存及通知系主任，並至系務會議中報

告。  

第六條 本辦法自系務會議通過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
